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號

原      告  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明燈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吳嘉振  

0000000000000000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宗儒律師

被      告  廖彥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等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吳嘉振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二人新台幣（下同）9

4,500元，由原告二人刊登勝訴啟事，以高24公分、寬35

公分之篇幅刊登於自由時報彰投版之新聞版，為期3日；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吳嘉振3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⑷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自民國（下同）109年11月15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

止，任職於原告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台新公

司），擔任品保部之品保助理乙職，原告吳嘉振為原告台

欣公司法定代理人吳明燈之子，於被告任職時，擔任品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部之部門經理。原告台欣公司之員工於113年10月左右，

發現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

示之留言。其中，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將原告吳嘉振塑

造為告誡勞工不能出頭、過於表現、出頭就會吃土，藉此

打壓員工意志的老闆形象，亦使他人認為原告台欣公司有

不尊重勞工階層、打壓員工意志之公司形象；附表二編號

2之言論，致使他人誤以為原告吳嘉振對外國員工歧視、

毫不尊重之人，亦使他人認為員工台欣公司為一歧視外國

員工、不尊重外國員工之公司；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將

原告台欣公司描述為對員工無誠信及苛刻員工、不加薪之

公司，已重創原告台欣公司之評價，該留言侵害原告二人

之權益甚鉅。而附表二之言論，屬事實陳述，非意見表

達，然被告所述均非事實。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

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

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

精神慰撫金。

（三）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部分，是不實陳述、曲解原告吳嘉振

勉勵員工「工字要出頭，就會變成土，才能腳踏實地」之

原話，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原告吳嘉

振為被告任職時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且原告吳嘉振

以陳明曾多次於公司分享前段文字予員工，原告台欣公司

之同仁、下屬、甚或離職員工均曾聽聞原告吳嘉振分享，

縱未聽聞者亦可能由其他同事口中得知，故原告公司同

仁、員工、下屬均可能推知被告所指之老闆為原告吳嘉

振。否認曾有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言論，原告吳嘉振斷不

可能將長年引以為鑑、鼓勵員工之用語，用來打壓員工，

被告辯稱原告吳嘉振說此語之情景，顯非合常理。且被告

於GOOGLE評論之言論為「吃土了」，卻答辯原告吳嘉振之

原話為「土土土」，兩者意思不同，何者才為原告吳嘉振

之原話，亦證被告之答辯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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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被告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部分，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

明原告吳嘉振，但如上述，被告此言論明顯係指當時擔任

被告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極

為重視對人之稱呼，且深知外勞有貶低外籍移工之意，絕

不會以此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能記住每位外籍移工

之名字，均以姓名稱呼，況被告稱原告吳嘉振會以「外

勞」稱呼外籍移工，與其附表二編號2「下一秒語帶嚴

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間之程度，已有不

同，被告稱原告吳嘉振以「外勞」一詞對外國員工頤指氣

使等情，絕非事實，被告顯係捏造事實。

（五）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部分，原告台欣公司雖有於錄取通知

電子郵件中，表示試用期通過將調整工資及職務，然被告

於109年11月30日試用期滿，被告直屬主管品保課稽核組

組長許鋕達及部門主管原告吳嘉振對其試用期表現進行考

核，其等雖認為被告現場經驗不足及標準程序研讀少，對

於稽核及客戶應對無法有效處理等狀況尚不符所需，但仍

決定繼續任用被告，只薪資暫不調整，原告吳嘉振確實有

與被告面談，但談話內容亦僅為通知其雖通過試用期，然

其主管評鑑未到，表現並未被主管認同，正式聘用薪資亦

不會調整等語，被告當下亦已知悉且同意雖試用期通過，

但因工作能力未達公司要求，故不予調整工資及職位之事

實，且面談當日，被告本有意離職，但經原告慰留並提出

繼續留下學習或轉換其他部門嘗試學習，被告考量後即同

意不調整工資及職位，留任原部門學習，原告台欣公司與

被告已有就勞動條件達成「維持工資27,000元、工程助理

職等」之合意，原告台欣公司不受錄取通知書之拘束。另

就薪資調整，原告台欣公司確實有因被告之工作表現，主

動調整被告之工資，但與政府調整基本工資無關，可由勞

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知悉，被告此

部分言論屬事實陳述，自當盡合理查證義務，況政府何時

調薪及調幅無任何查證之困難卻捏造「隔年三月政府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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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

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之不實事實；

再被告之工資自110年3月1日調整為28,000元後，又分別

於110年5月1日調整為3萬元、110年8月1日調整為33,000

元，被告故意不將其多次加薪之事實提出，反強調唯一一

次加薪是因政府基本工資調漲使然。被告之言論不僅未予

合理查證且有意隱匿有利於原告之事實，自應就其所致原

告名譽損害，負侵權行為責任。

（六）被告附表二之言論，均屬事實上之陳述，而非意見之表

達，至於其餘內容，均非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之範疇，與本

件侵權事實無涉。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113年8月間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

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

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

論，不具違法性，毋須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

且此係針對110年5月某日，原告吳嘉振巡視時，恰巧碰見

被告與新任同事陳柏丞巡視公司產品、檢查壓力容器外觀

缺陷，而詢問被告及同事工作進度，被告報告後，原告吳

嘉振以石筆書寫「工」字，且以諷刺之語調稱，「工不能

出頭，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出頭就會變土，就會土土

土。」，確實發生之事實為發表，原告也自承曾與員工分

享類似的內容，被告之言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再觀

言論內容，亦非以侵害他人名譽為目的。

（三）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

另被告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期間，時常親見親聞原告吳嘉

振稱外籍移工為外勞，並非捏造，有伊所提與前同事LINE

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另依原告所提伊與原告吳嘉振間之LI

NE對話紀錄，原告吳嘉振確實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

工，原告吳嘉振稱其不會以外勞一詞稱呼員工，與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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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故難認被告此部分之言論有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

（四）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原告台欣公司於109年8月29日，以

電子郵件通知被告錄取品保部門職位，約定試用期為3個

月，工資每月27,000元，試用期滿調整為30,000元，職位

為副工程師，被告109年11月試用期滿後，經原告台欣公

司正式聘用，惟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約調整被告之工資及

職位，工資仍維持每月27,000元。原告雖稱有於109年12

月下旬與被告面談，被告同意暫時不予調整薪資云云，並

非事實，實際上被告是於110年1月份收到109年12月份之

薪資單時，方得知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當初錄取通知書調

整薪資及職位，被告於110年1月18日向人資主管反映，然

並未獲任何回應，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乃屬真實陳述。至

於勞動部確實於110年1月1日有調整基本工資，縱調整金

額與被告所述有些微落差，然被告並非明知不實而惡意捏

造。而被告離職後，覺得在原告台欣公司受有不公平對

待，故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為附表二編號3的言

論，該言論所述並非惡意指摘，且該等言論為可受公評之

適當言論，並無妨害原告之名譽。另「……普天同慶，皇

城一片和氣。」乃被告主觀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

（五）另外，被告附表一之留言中，「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

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

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

個模範老闆。」、「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

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

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

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

點給人打聽。」之言論，均屬被告主觀意見，應受言論自

由之保障，且該言論指摘乃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亦可發文

反駁。

（六）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所為之留言，均未指明原告

吳嘉振，原告吳嘉振之名譽自無受有損害，另若認原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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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公司名譽因此受有損害，原告應舉證受損害之數額。

（七）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訴訟費用

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以現金或等值之銀

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有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

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等事實，業據其等提出前開留言截

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

真。惟原告等主張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侵害原告二人

之名譽權，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侵害原告台欣公司之名

譽權，被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

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

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

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

權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

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

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最高法院90年

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明文保障，

國家應給予尊重及最大限度之維護，俾人民得以實現自

我、溝通意見、追求真實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

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

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而名譽係開放概念，一人行使言論自由是否因而侵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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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譽，構成不法，應依法益權衡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1403號判決判決意旨參照）；又言論可分

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

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倘就事實陳述之言論，經合理查

證，且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縱

事後證明所言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

償責任；倘依行為人所舉客觀事證，足認於發表該言論當

時，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亦同；而意見表達之言

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

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

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

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

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

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善意，係指非專以毀損他人名

譽、信用，或以侵害他人感情名譽為目的之謂。

（四）經查：本件被告對於在任何人均得以閱覽之原告台欣公司

GOOGLE評論中，張貼之如附表一之言論一事雖不爭執，惟

辯稱其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

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

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

法性，且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並未指明老闆為原告吳

嘉振，不足以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等語，經查：

　　⑴原告等雖主張其起訴僅主張被告附表二之言論，侵害其等

之名譽權，附表二之言論均為事實之陳述云云，惟判斷言

論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仍須以前後全文觀

之，不應截取片段觀察；又言論究係屬「事實陳述」或為

「意見表達」，乃屬法律上之判斷，自不受當事人之主張

拘束，先予以敘明。

　　⑵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觀該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1點），

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係在抒發其受僱原告台欣公司職場之經

驗，為主觀上之感受，而屬意見表達，原告雖稱原告吳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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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並無說過「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

土了。」等語，但原告吳嘉振自承曾說過相似之言論，並

非被告憑空捏造，且如上述，被告是為表達其對於職場環

境之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之問題，縱被告以諷刺、詼

諧之方式，擅自解讀原告吳嘉振之言論，而令原告不悅，

被告之行為亦難謂有何不法。

　　⑶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觀其原文（附表一第2點），乃以原

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事實經過為基礎，對於原告吳嘉

振管理員工方式及態度等可受公評之事，就其個人認知為

其主觀上之評論，亦屬意見表達；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

未曾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但依原告所提出原告吳嘉

振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29頁），

以及被告所提出其與前同事薛宗榮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

（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吳嘉振確曾使用「外勞」乙

詞，且被告係於109至110年間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迄被

告張貼前開言論，已有二、三年，亦難苛求被告所述場景

與實際發生者完全相符，難謂被告所述原告吳嘉振指揮員

工做事之情況，非屬事實；至於其餘被告指摘原告吳嘉振

指派員工做事「語帶嚴厲」之態度，則係主觀意見，而被

告並非使用偏激之言詞為表達，仍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⑷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被告「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

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部分

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而被告就原約定試用期過後調薪1,

000元，原告台欣公司於試用期滿，並未為其調薪乙情，

業已提出錄取通知之電子郵件、員工薪資條為憑（見本院

卷第111至115頁、第119至125頁），可見被告此部分之言

論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有與被告面談，被告已

有同意以原工資及職位留任，然此並無礙於原告台欣公司

未為被告依錄取通知所給條件調整工資之事實；另外，被

告「『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

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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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調，一起調整1千……。」之言論，則是被告對於原告

台欣公司調薪之動機及原因表達自己之見解，而屬主觀價

值判斷範疇，原告雖稱被告所述與基本工資調整之時間、

幅度均不符，被告未盡其查證義務云云，惟價值判斷並無

對錯，況110年基本工資確有調漲基本工資（見本院卷第2

29頁），被告所述亦屬合理之評論；另外觀被告此部分言

論之原文（附表一第3點），應係在表達原告台欣公司未

依錄取通知書所約定勞動條件予以敘薪之不滿，故被告未

提後續幾次加薪部分，也難認為此部分言論是故意隱匿對

原告有利之事實，而專以毀損原告名譽、信用為目的所

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區，張貼附

表二之言論，足以貶低原告二人之社會評價，惟被告所張

貼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者，並非不實，為意見表達者，並

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亦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為

目的，而為善意適當之言論，均屬言論自由之範疇，被告

之行為，並無不法，而不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請求回復

名譽之適當處分及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

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

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

麗，亦應予以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

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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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張貼之留言

 

附表二：原告主張侵權之言論 

1.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我永遠記

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

吃土了。」

2.我永遠記得那天開工，老闆在所有員工家人面前和藹可親，

呈現欣欣向榮的氣氛，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

忙搬東西啊！」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

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

3.老闆成本控管優良，一分貨不能給兩分錢，當年的我懵懵懂

懂、初入社會，僅領27K。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

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我悻悻然上前

與人資理論，隨後老闆與我面談：「對於試用期我是不太認

同的，一個新人在試用期過後不一定能勝任該份職務，公司

有公司的考量，不能輕易就調整薪資。」我認為非常合理，

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

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

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

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

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

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

氣。

發文處：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處，發文日期：113年8月

編號 留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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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

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２ 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

３ 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

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

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

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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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號
原      告  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燈  


原      告  吳嘉振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宗儒律師
被      告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等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吳嘉振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二人新台幣（下同）94,500元，由原告二人刊登勝訴啟事，以高24公分、寬35公分之篇幅刊登於自由時報彰投版之新聞版，為期3日；⑵被告應給付原告吳嘉振3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⑷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自民國（下同）109年11月15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止，任職於原告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台新公司），擔任品保部之品保助理乙職，原告吳嘉振為原告台欣公司法定代理人吳明燈之子，於被告任職時，擔任品保部之部門經理。原告台欣公司之員工於113年10月左右，發現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其中，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將原告吳嘉振塑造為告誡勞工不能出頭、過於表現、出頭就會吃土，藉此打壓員工意志的老闆形象，亦使他人認為原告台欣公司有不尊重勞工階層、打壓員工意志之公司形象；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致使他人誤以為原告吳嘉振對外國員工歧視、毫不尊重之人，亦使他人認為員工台欣公司為一歧視外國員工、不尊重外國員工之公司；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將原告台欣公司描述為對員工無誠信及苛刻員工、不加薪之公司，已重創原告台欣公司之評價，該留言侵害原告二人之權益甚鉅。而附表二之言論，屬事實陳述，非意見表達，然被告所述均非事實。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三）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部分，是不實陳述、曲解原告吳嘉振勉勵員工「工字要出頭，就會變成土，才能腳踏實地」之原話，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原告吳嘉振為被告任職時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且原告吳嘉振以陳明曾多次於公司分享前段文字予員工，原告台欣公司之同仁、下屬、甚或離職員工均曾聽聞原告吳嘉振分享，縱未聽聞者亦可能由其他同事口中得知，故原告公司同仁、員工、下屬均可能推知被告所指之老闆為原告吳嘉振。否認曾有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言論，原告吳嘉振斷不可能將長年引以為鑑、鼓勵員工之用語，用來打壓員工，被告辯稱原告吳嘉振說此語之情景，顯非合常理。且被告於GOOGLE評論之言論為「吃土了」，卻答辯原告吳嘉振之原話為「土土土」，兩者意思不同，何者才為原告吳嘉振之原話，亦證被告之答辯不可採。
（四）又被告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部分，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如上述，被告此言論明顯係指當時擔任被告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極為重視對人之稱呼，且深知外勞有貶低外籍移工之意，絕不會以此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能記住每位外籍移工之名字，均以姓名稱呼，況被告稱原告吳嘉振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與其附表二編號2「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間之程度，已有不同，被告稱原告吳嘉振以「外勞」一詞對外國員工頤指氣使等情，絕非事實，被告顯係捏造事實。
（五）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部分，原告台欣公司雖有於錄取通知電子郵件中，表示試用期通過將調整工資及職務，然被告於109年11月30日試用期滿，被告直屬主管品保課稽核組組長許鋕達及部門主管原告吳嘉振對其試用期表現進行考核，其等雖認為被告現場經驗不足及標準程序研讀少，對於稽核及客戶應對無法有效處理等狀況尚不符所需，但仍決定繼續任用被告，只薪資暫不調整，原告吳嘉振確實有與被告面談，但談話內容亦僅為通知其雖通過試用期，然其主管評鑑未到，表現並未被主管認同，正式聘用薪資亦不會調整等語，被告當下亦已知悉且同意雖試用期通過，但因工作能力未達公司要求，故不予調整工資及職位之事實，且面談當日，被告本有意離職，但經原告慰留並提出繼續留下學習或轉換其他部門嘗試學習，被告考量後即同意不調整工資及職位，留任原部門學習，原告台欣公司與被告已有就勞動條件達成「維持工資27,000元、工程助理職等」之合意，原告台欣公司不受錄取通知書之拘束。另就薪資調整，原告台欣公司確實有因被告之工作表現，主動調整被告之工資，但與政府調整基本工資無關，可由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知悉，被告此部分言論屬事實陳述，自當盡合理查證義務，況政府何時調薪及調幅無任何查證之困難卻捏造「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之不實事實；再被告之工資自110年3月1日調整為28,000元後，又分別於110年5月1日調整為3萬元、110年8月1日調整為33,000元，被告故意不將其多次加薪之事實提出，反強調唯一一次加薪是因政府基本工資調漲使然。被告之言論不僅未予合理查證且有意隱匿有利於原告之事實，自應就其所致原告名譽損害，負侵權行為責任。
（六）被告附表二之言論，均屬事實上之陳述，而非意見之表達，至於其餘內容，均非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之範疇，與本件侵權事實無涉。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113年8月間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法性，毋須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且此係針對110年5月某日，原告吳嘉振巡視時，恰巧碰見被告與新任同事陳柏丞巡視公司產品、檢查壓力容器外觀缺陷，而詢問被告及同事工作進度，被告報告後，原告吳嘉振以石筆書寫「工」字，且以諷刺之語調稱，「工不能出頭，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出頭就會變土，就會土土土。」，確實發生之事實為發表，原告也自承曾與員工分享類似的內容，被告之言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再觀言論內容，亦非以侵害他人名譽為目的。
（三）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另被告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期間，時常親見親聞原告吳嘉振稱外籍移工為外勞，並非捏造，有伊所提與前同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另依原告所提伊與原告吳嘉振間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吳嘉振確實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稱其不會以外勞一詞稱呼員工，與事實不符，故難認被告此部分之言論有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
（四）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原告台欣公司於109年8月29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錄取品保部門職位，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工資每月27,000元，試用期滿調整為30,000元，職位為副工程師，被告109年11月試用期滿後，經原告台欣公司正式聘用，惟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約調整被告之工資及職位，工資仍維持每月27,000元。原告雖稱有於109年12月下旬與被告面談，被告同意暫時不予調整薪資云云，並非事實，實際上被告是於110年1月份收到109年12月份之薪資單時，方得知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當初錄取通知書調整薪資及職位，被告於110年1月18日向人資主管反映，然並未獲任何回應，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乃屬真實陳述。至於勞動部確實於110年1月1日有調整基本工資，縱調整金額與被告所述有些微落差，然被告並非明知不實而惡意捏造。而被告離職後，覺得在原告台欣公司受有不公平對待，故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為附表二編號3的言論，該言論所述並非惡意指摘，且該等言論為可受公評之適當言論，並無妨害原告之名譽。另「……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乃被告主觀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
（五）另外，被告附表一之留言中，「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之言論，均屬被告主觀意見，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且該言論指摘乃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亦可發文反駁。
（六）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所為之留言，均未指明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之名譽自無受有損害，另若認原告台欣公司名譽因此受有損害，原告應舉證受損害之數額。
（七）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以現金或等值之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有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等事實，業據其等提出前開留言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等主張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侵害原告二人之名譽權，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侵害原告台欣公司之名譽權，被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尊重及最大限度之維護，俾人民得以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實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而名譽係開放概念，一人行使言論自由是否因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構成不法，應依法益權衡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03號判決判決意旨參照）；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倘就事實陳述之言論，經合理查證，且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縱事後證明所言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倘依行為人所舉客觀事證，足認於發表該言論當時，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亦同；而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善意，係指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或以侵害他人感情名譽為目的之謂。
（四）經查：本件被告對於在任何人均得以閱覽之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中，張貼之如附表一之言論一事雖不爭執，惟辯稱其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法性，且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並未指明老闆為原告吳嘉振，不足以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等語，經查：
　　⑴原告等雖主張其起訴僅主張被告附表二之言論，侵害其等之名譽權，附表二之言論均為事實之陳述云云，惟判斷言論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仍須以前後全文觀之，不應截取片段觀察；又言論究係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乃屬法律上之判斷，自不受當事人之主張拘束，先予以敘明。
　　⑵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觀該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1點），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係在抒發其受僱原告台欣公司職場之經驗，為主觀上之感受，而屬意見表達，原告雖稱原告吳嘉振並無說過「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等語，但原告吳嘉振自承曾說過相似之言論，並非被告憑空捏造，且如上述，被告是為表達其對於職場環境之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之問題，縱被告以諷刺、詼諧之方式，擅自解讀原告吳嘉振之言論，而令原告不悅，被告之行為亦難謂有何不法。
　　⑶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觀其原文（附表一第2點），乃以原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事實經過為基礎，對於原告吳嘉振管理員工方式及態度等可受公評之事，就其個人認知為其主觀上之評論，亦屬意見表達；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未曾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但依原告所提出原告吳嘉振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29頁），以及被告所提出其與前同事薛宗榮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吳嘉振確曾使用「外勞」乙詞，且被告係於109至110年間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迄被告張貼前開言論，已有二、三年，亦難苛求被告所述場景與實際發生者完全相符，難謂被告所述原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情況，非屬事實；至於其餘被告指摘原告吳嘉振指派員工做事「語帶嚴厲」之態度，則係主觀意見，而被告並非使用偏激之言詞為表達，仍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⑷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被告「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部分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而被告就原約定試用期過後調薪1,000元，原告台欣公司於試用期滿，並未為其調薪乙情，業已提出錄取通知之電子郵件、員工薪資條為憑（見本院卷第111至115頁、第119至125頁），可見被告此部分之言論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有與被告面談，被告已有同意以原工資及職位留任，然此並無礙於原告台欣公司未為被告依錄取通知所給條件調整工資之事實；另外，被告「『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之言論，則是被告對於原告台欣公司調薪之動機及原因表達自己之見解，而屬主觀價值判斷範疇，原告雖稱被告所述與基本工資調整之時間、幅度均不符，被告未盡其查證義務云云，惟價值判斷並無對錯，況110年基本工資確有調漲基本工資（見本院卷第229頁），被告所述亦屬合理之評論；另外觀被告此部分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3點），應係在表達原告台欣公司未依錄取通知書所約定勞動條件予以敘薪之不滿，故被告未提後續幾次加薪部分，也難認為此部分言論是故意隱匿對原告有利之事實，而專以毀損原告名譽、信用為目的所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區，張貼附表二之言論，足以貶低原告二人之社會評價，惟被告所張貼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者，並非不實，為意見表達者，並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亦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為目的，而為善意適當之言論，均屬言論自由之範疇，被告之行為，並無不法，而不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及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張貼之留言
		1.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2.我永遠記得那天開工，老闆在所有員工家人面前和藹可親，呈現欣欣向榮的氣氛，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
3.老闆成本控管優良，一分貨不能給兩分錢，當年的我懵懵懂懂、初入社會，僅領27K。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我悻悻然上前與人資理論，隨後老闆與我面談：「對於試用期我是不太認同的，一個新人在試用期過後不一定能勝任該份職務，公司有公司的考量，不能輕易就調整薪資。」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







 
附表二：原告主張侵權之言論 
		發文處：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處，發文日期：113年8月

		




		編號

		留言內容



		１

		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２

		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



		３

		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號

原      告  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燈  



原      告  吳嘉振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宗儒律師

被      告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等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吳嘉振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二人新台幣（下同）94,

      500元，由原告二人刊登勝訴啟事，以高24公分、寬35公

      分之篇幅刊登於自由時報彰投版之新聞版，為期3日；⑵被

      告應給付原告吳嘉振3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⑷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自民國（下同）109年11月15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止

      ，任職於原告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台新公司

      ），擔任品保部之品保助理乙職，原告吳嘉振為原告台欣

      公司法定代理人吳明燈之子，於被告任職時，擔任品保部

      之部門經理。原告台欣公司之員工於113年10月左右，發

      現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示

      之留言。其中，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將原告吳嘉振塑造

      為告誡勞工不能出頭、過於表現、出頭就會吃土，藉此打

      壓員工意志的老闆形象，亦使他人認為原告台欣公司有不

      尊重勞工階層、打壓員工意志之公司形象；附表二編號2

      之言論，致使他人誤以為原告吳嘉振對外國員工歧視、毫

      不尊重之人，亦使他人認為員工台欣公司為一歧視外國員

      工、不尊重外國員工之公司；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將原

      告台欣公司描述為對員工無誠信及苛刻員工、不加薪之公

      司，已重創原告台欣公司之評價，該留言侵害原告二人之

      權益甚鉅。而附表二之言論，屬事實陳述，非意見表達，

      然被告所述均非事實。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

      ，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

      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

      慰撫金。

（三）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部分，是不實陳述、曲解原告吳嘉振

      勉勵員工「工字要出頭，就會變成土，才能腳踏實地」之

      原話，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原告吳嘉

      振為被告任職時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且原告吳嘉振

      以陳明曾多次於公司分享前段文字予員工，原告台欣公司

      之同仁、下屬、甚或離職員工均曾聽聞原告吳嘉振分享，

      縱未聽聞者亦可能由其他同事口中得知，故原告公司同仁

      、員工、下屬均可能推知被告所指之老闆為原告吳嘉振。

      否認曾有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言論，原告吳嘉振斷不可能

      將長年引以為鑑、鼓勵員工之用語，用來打壓員工，被告

      辯稱原告吳嘉振說此語之情景，顯非合常理。且被告於GO

      OGLE評論之言論為「吃土了」，卻答辯原告吳嘉振之原話

      為「土土土」，兩者意思不同，何者才為原告吳嘉振之原

      話，亦證被告之答辯不可採。

（四）又被告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部分，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

      明原告吳嘉振，但如上述，被告此言論明顯係指當時擔任

      被告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極

      為重視對人之稱呼，且深知外勞有貶低外籍移工之意，絕

      不會以此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能記住每位外籍移工

      之名字，均以姓名稱呼，況被告稱原告吳嘉振會以「外勞

      」稱呼外籍移工，與其附表二編號2「下一秒語帶嚴厲：『

      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間之程度，已有不同，被

      告稱原告吳嘉振以「外勞」一詞對外國員工頤指氣使等情

      ，絕非事實，被告顯係捏造事實。

（五）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部分，原告台欣公司雖有於錄取通知

      電子郵件中，表示試用期通過將調整工資及職務，然被告

      於109年11月30日試用期滿，被告直屬主管品保課稽核組

      組長許鋕達及部門主管原告吳嘉振對其試用期表現進行考

      核，其等雖認為被告現場經驗不足及標準程序研讀少，對

      於稽核及客戶應對無法有效處理等狀況尚不符所需，但仍

      決定繼續任用被告，只薪資暫不調整，原告吳嘉振確實有

      與被告面談，但談話內容亦僅為通知其雖通過試用期，然

      其主管評鑑未到，表現並未被主管認同，正式聘用薪資亦

      不會調整等語，被告當下亦已知悉且同意雖試用期通過，

      但因工作能力未達公司要求，故不予調整工資及職位之事

      實，且面談當日，被告本有意離職，但經原告慰留並提出

      繼續留下學習或轉換其他部門嘗試學習，被告考量後即同

      意不調整工資及職位，留任原部門學習，原告台欣公司與

      被告已有就勞動條件達成「維持工資27,000元、工程助理

      職等」之合意，原告台欣公司不受錄取通知書之拘束。另

      就薪資調整，原告台欣公司確實有因被告之工作表現，主

      動調整被告之工資，但與政府調整基本工資無關，可由勞

      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知悉，被告此

      部分言論屬事實陳述，自當盡合理查證義務，況政府何時

      調薪及調幅無任何查證之困難卻捏造「隔年三月政府還我

      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

      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之不實事實；

      再被告之工資自110年3月1日調整為28,000元後，又分別

      於110年5月1日調整為3萬元、110年8月1日調整為33,000

      元，被告故意不將其多次加薪之事實提出，反強調唯一一

      次加薪是因政府基本工資調漲使然。被告之言論不僅未予

      合理查證且有意隱匿有利於原告之事實，自應就其所致原

      告名譽損害，負侵權行為責任。

（六）被告附表二之言論，均屬事實上之陳述，而非意見之表達

      ，至於其餘內容，均非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之範疇，與本件

      侵權事實無涉。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113年8月間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

      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

      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

      ，不具違法性，毋須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

      且此係針對110年5月某日，原告吳嘉振巡視時，恰巧碰見

      被告與新任同事陳柏丞巡視公司產品、檢查壓力容器外觀

      缺陷，而詢問被告及同事工作進度，被告報告後，原告吳

      嘉振以石筆書寫「工」字，且以諷刺之語調稱，「工不能

      出頭，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出頭就會變土，就會土土

      土。」，確實發生之事實為發表，原告也自承曾與員工分

      享類似的內容，被告之言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再觀

      言論內容，亦非以侵害他人名譽為目的。

（三）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

      另被告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期間，時常親見親聞原告吳嘉

      振稱外籍移工為外勞，並非捏造，有伊所提與前同事LINE

      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另依原告所提伊與原告吳嘉振間之LI

      NE對話紀錄，原告吳嘉振確實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

      ，原告吳嘉振稱其不會以外勞一詞稱呼員工，與事實不符

      ，故難認被告此部分之言論有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

（四）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原告台欣公司於109年8月29日，以

      電子郵件通知被告錄取品保部門職位，約定試用期為3個

      月，工資每月27,000元，試用期滿調整為30,000元，職位

      為副工程師，被告109年11月試用期滿後，經原告台欣公

      司正式聘用，惟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約調整被告之工資及

      職位，工資仍維持每月27,000元。原告雖稱有於109年12

      月下旬與被告面談，被告同意暫時不予調整薪資云云，並

      非事實，實際上被告是於110年1月份收到109年12月份之

      薪資單時，方得知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當初錄取通知書調

      整薪資及職位，被告於110年1月18日向人資主管反映，然

      並未獲任何回應，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乃屬真實陳述。至

      於勞動部確實於110年1月1日有調整基本工資，縱調整金

      額與被告所述有些微落差，然被告並非明知不實而惡意捏

      造。而被告離職後，覺得在原告台欣公司受有不公平對待

      ，故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為附表二編號3的言論

      ，該言論所述並非惡意指摘，且該等言論為可受公評之適

      當言論，並無妨害原告之名譽。另「……普天同慶，皇城一

      片和氣。」乃被告主觀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

（五）另外，被告附表一之留言中，「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

      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

      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

      個模範老闆。」、「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

      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

      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

      ，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

      給人打聽。」之言論，均屬被告主觀意見，應受言論自由

      之保障，且該言論指摘乃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亦可發文反

      駁。

（六）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所為之留言，均未指明原告

      吳嘉振，原告吳嘉振之名譽自無受有損害，另若認原告台

      欣公司名譽因此受有損害，原告應舉證受損害之數額。

（七）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

      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以現金或等值之銀行

      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有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

      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等事實，業據其等提出前開留言截

      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

      真。惟原告等主張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侵害原告二人

      之名譽權，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侵害原告台欣公司之名

      譽權，被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

      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

      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

      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

      權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

      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

      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最高法院90年

      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明文保障，

      國家應給予尊重及最大限度之維護，俾人民得以實現自我

      、溝通意見、追求真實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

      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

      ，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而

      名譽係開放概念，一人行使言論自由是否因而侵害他人之

      名譽，構成不法，應依法益權衡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403號判決判決意旨參照）；又言論可分為

      「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

      具可證明性，行為人倘就事實陳述之言論，經合理查證，

      且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縱事後

      證明所言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

      任；倘依行為人所舉客觀事證，足認於發表該言論當時，

      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亦同；而意見表達之言論，

      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

      ，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

      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

      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所謂善意，係指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

      用，或以侵害他人感情名譽為目的之謂。

（四）經查：本件被告對於在任何人均得以閱覽之原告台欣公司

      GOOGLE評論中，張貼之如附表一之言論一事雖不爭執，惟

      辯稱其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

      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

      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

      法性，且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並未指明老闆為原告吳

      嘉振，不足以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等語，經查：

　　⑴原告等雖主張其起訴僅主張被告附表二之言論，侵害其等

      之名譽權，附表二之言論均為事實之陳述云云，惟判斷言

      論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仍須以前後全文觀之

      ，不應截取片段觀察；又言論究係屬「事實陳述」或為「

      意見表達」，乃屬法律上之判斷，自不受當事人之主張拘

      束，先予以敘明。

　　⑵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觀該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1點），

      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係在抒發其受僱原告台欣公司職場之經

      驗，為主觀上之感受，而屬意見表達，原告雖稱原告吳嘉

      振並無說過「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

      土了。」等語，但原告吳嘉振自承曾說過相似之言論，並

      非被告憑空捏造，且如上述，被告是為表達其對於職場環

      境之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之問題，縱被告以諷刺、詼

      諧之方式，擅自解讀原告吳嘉振之言論，而令原告不悅，

      被告之行為亦難謂有何不法。

　　⑶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觀其原文（附表一第2點），乃以原

      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事實經過為基礎，對於原告吳嘉

      振管理員工方式及態度等可受公評之事，就其個人認知為

      其主觀上之評論，亦屬意見表達；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

      未曾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但依原告所提出原告吳嘉

      振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29頁），

      以及被告所提出其與前同事薛宗榮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

      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吳嘉振確曾使用「外勞」乙詞

      ，且被告係於109至110年間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迄被告

      張貼前開言論，已有二、三年，亦難苛求被告所述場景與

      實際發生者完全相符，難謂被告所述原告吳嘉振指揮員工

      做事之情況，非屬事實；至於其餘被告指摘原告吳嘉振指

      派員工做事「語帶嚴厲」之態度，則係主觀意見，而被告

      並非使用偏激之言詞為表達，仍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⑷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被告「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

      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部分

      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而被告就原約定試用期過後調薪1,

      000元，原告台欣公司於試用期滿，並未為其調薪乙情，

      業已提出錄取通知之電子郵件、員工薪資條為憑（見本院

      卷第111至115頁、第119至125頁），可見被告此部分之言

      論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有與被告面談，被告已

      有同意以原工資及職位留任，然此並無礙於原告台欣公司

      未為被告依錄取通知所給條件調整工資之事實；另外，被

      告「『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

      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

      調，一起調整1千……。」之言論，則是被告對於原告台欣

      公司調薪之動機及原因表達自己之見解，而屬主觀價值判

      斷範疇，原告雖稱被告所述與基本工資調整之時間、幅度

      均不符，被告未盡其查證義務云云，惟價值判斷並無對錯

      ，況110年基本工資確有調漲基本工資（見本院卷第229頁

      ），被告所述亦屬合理之評論；另外觀被告此部分言論之

      原文（附表一第3點），應係在表達原告台欣公司未依錄

      取通知書所約定勞動條件予以敘薪之不滿，故被告未提後

      續幾次加薪部分，也難認為此部分言論是故意隱匿對原告

      有利之事實，而專以毀損原告名譽、信用為目的所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區，張貼附

      表二之言論，足以貶低原告二人之社會評價，惟被告所張

      貼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者，並非不實，為意見表達者，並

      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亦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為

      目的，而為善意適當之言論，均屬言論自由之範疇，被告

      之行為，並無不法，而不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請求回復

      名譽之適當處分及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

    ,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

    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

    亦應予以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

    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張貼之留言

1.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2.我永遠記得那天開工，老闆在所有員工家人面前和藹可親，呈現欣欣向榮的氣氛，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 3.老闆成本控管優良，一分貨不能給兩分錢，當年的我懵懵懂懂、初入社會，僅領27K。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我悻悻然上前與人資理論，隨後老闆與我面談：「對於試用期我是不太認同的，一個新人在試用期過後不一定能勝任該份職務，公司有公司的考量，不能輕易就調整薪資。」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 

 

附表二：原告主張侵權之言論 

發文處：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處，發文日期：113年8月  編號 留言內容 １ 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２ 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 ３ 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2號
原      告  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燈  


原      告  吳嘉振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宗儒律師
被      告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等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吳嘉振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二人新台幣（下同）94,500元，由原告二人刊登勝訴啟事，以高24公分、寬35公分之篇幅刊登於自由時報彰投版之新聞版，為期3日；⑵被告應給付原告吳嘉振3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⑷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自民國（下同）109年11月15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止，任職於原告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台新公司），擔任品保部之品保助理乙職，原告吳嘉振為原告台欣公司法定代理人吳明燈之子，於被告任職時，擔任品保部之部門經理。原告台欣公司之員工於113年10月左右，發現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其中，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將原告吳嘉振塑造為告誡勞工不能出頭、過於表現、出頭就會吃土，藉此打壓員工意志的老闆形象，亦使他人認為原告台欣公司有不尊重勞工階層、打壓員工意志之公司形象；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致使他人誤以為原告吳嘉振對外國員工歧視、毫不尊重之人，亦使他人認為員工台欣公司為一歧視外國員工、不尊重外國員工之公司；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將原告台欣公司描述為對員工無誠信及苛刻員工、不加薪之公司，已重創原告台欣公司之評價，該留言侵害原告二人之權益甚鉅。而附表二之言論，屬事實陳述，非意見表達，然被告所述均非事實。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三）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部分，是不實陳述、曲解原告吳嘉振勉勵員工「工字要出頭，就會變成土，才能腳踏實地」之原話，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原告吳嘉振為被告任職時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且原告吳嘉振以陳明曾多次於公司分享前段文字予員工，原告台欣公司之同仁、下屬、甚或離職員工均曾聽聞原告吳嘉振分享，縱未聽聞者亦可能由其他同事口中得知，故原告公司同仁、員工、下屬均可能推知被告所指之老闆為原告吳嘉振。否認曾有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言論，原告吳嘉振斷不可能將長年引以為鑑、鼓勵員工之用語，用來打壓員工，被告辯稱原告吳嘉振說此語之情景，顯非合常理。且被告於GOOGLE評論之言論為「吃土了」，卻答辯原告吳嘉振之原話為「土土土」，兩者意思不同，何者才為原告吳嘉振之原話，亦證被告之答辯不可採。
（四）又被告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部分，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如上述，被告此言論明顯係指當時擔任被告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極為重視對人之稱呼，且深知外勞有貶低外籍移工之意，絕不會以此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能記住每位外籍移工之名字，均以姓名稱呼，況被告稱原告吳嘉振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與其附表二編號2「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間之程度，已有不同，被告稱原告吳嘉振以「外勞」一詞對外國員工頤指氣使等情，絕非事實，被告顯係捏造事實。
（五）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部分，原告台欣公司雖有於錄取通知電子郵件中，表示試用期通過將調整工資及職務，然被告於109年11月30日試用期滿，被告直屬主管品保課稽核組組長許鋕達及部門主管原告吳嘉振對其試用期表現進行考核，其等雖認為被告現場經驗不足及標準程序研讀少，對於稽核及客戶應對無法有效處理等狀況尚不符所需，但仍決定繼續任用被告，只薪資暫不調整，原告吳嘉振確實有與被告面談，但談話內容亦僅為通知其雖通過試用期，然其主管評鑑未到，表現並未被主管認同，正式聘用薪資亦不會調整等語，被告當下亦已知悉且同意雖試用期通過，但因工作能力未達公司要求，故不予調整工資及職位之事實，且面談當日，被告本有意離職，但經原告慰留並提出繼續留下學習或轉換其他部門嘗試學習，被告考量後即同意不調整工資及職位，留任原部門學習，原告台欣公司與被告已有就勞動條件達成「維持工資27,000元、工程助理職等」之合意，原告台欣公司不受錄取通知書之拘束。另就薪資調整，原告台欣公司確實有因被告之工作表現，主動調整被告之工資，但與政府調整基本工資無關，可由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知悉，被告此部分言論屬事實陳述，自當盡合理查證義務，況政府何時調薪及調幅無任何查證之困難卻捏造「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之不實事實；再被告之工資自110年3月1日調整為28,000元後，又分別於110年5月1日調整為3萬元、110年8月1日調整為33,000元，被告故意不將其多次加薪之事實提出，反強調唯一一次加薪是因政府基本工資調漲使然。被告之言論不僅未予合理查證且有意隱匿有利於原告之事實，自應就其所致原告名譽損害，負侵權行為責任。
（六）被告附表二之言論，均屬事實上之陳述，而非意見之表達，至於其餘內容，均非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之範疇，與本件侵權事實無涉。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113年8月間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法性，毋須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且此係針對110年5月某日，原告吳嘉振巡視時，恰巧碰見被告與新任同事陳柏丞巡視公司產品、檢查壓力容器外觀缺陷，而詢問被告及同事工作進度，被告報告後，原告吳嘉振以石筆書寫「工」字，且以諷刺之語調稱，「工不能出頭，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出頭就會變土，就會土土土。」，確實發生之事實為發表，原告也自承曾與員工分享類似的內容，被告之言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再觀言論內容，亦非以侵害他人名譽為目的。
（三）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另被告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期間，時常親見親聞原告吳嘉振稱外籍移工為外勞，並非捏造，有伊所提與前同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另依原告所提伊與原告吳嘉振間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吳嘉振確實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稱其不會以外勞一詞稱呼員工，與事實不符，故難認被告此部分之言論有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
（四）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原告台欣公司於109年8月29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錄取品保部門職位，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工資每月27,000元，試用期滿調整為30,000元，職位為副工程師，被告109年11月試用期滿後，經原告台欣公司正式聘用，惟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約調整被告之工資及職位，工資仍維持每月27,000元。原告雖稱有於109年12月下旬與被告面談，被告同意暫時不予調整薪資云云，並非事實，實際上被告是於110年1月份收到109年12月份之薪資單時，方得知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當初錄取通知書調整薪資及職位，被告於110年1月18日向人資主管反映，然並未獲任何回應，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乃屬真實陳述。至於勞動部確實於110年1月1日有調整基本工資，縱調整金額與被告所述有些微落差，然被告並非明知不實而惡意捏造。而被告離職後，覺得在原告台欣公司受有不公平對待，故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為附表二編號3的言論，該言論所述並非惡意指摘，且該等言論為可受公評之適當言論，並無妨害原告之名譽。另「……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乃被告主觀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
（五）另外，被告附表一之留言中，「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之言論，均屬被告主觀意見，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且該言論指摘乃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亦可發文反駁。
（六）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所為之留言，均未指明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之名譽自無受有損害，另若認原告台欣公司名譽因此受有損害，原告應舉證受損害之數額。
（七）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以現金或等值之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有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等事實，業據其等提出前開留言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等主張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侵害原告二人之名譽權，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侵害原告台欣公司之名譽權，被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尊重及最大限度之維護，俾人民得以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實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而名譽係開放概念，一人行使言論自由是否因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構成不法，應依法益權衡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03號判決判決意旨參照）；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倘就事實陳述之言論，經合理查證，且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縱事後證明所言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倘依行為人所舉客觀事證，足認於發表該言論當時，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亦同；而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善意，係指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或以侵害他人感情名譽為目的之謂。
（四）經查：本件被告對於在任何人均得以閱覽之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中，張貼之如附表一之言論一事雖不爭執，惟辯稱其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法性，且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並未指明老闆為原告吳嘉振，不足以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等語，經查：
　　⑴原告等雖主張其起訴僅主張被告附表二之言論，侵害其等之名譽權，附表二之言論均為事實之陳述云云，惟判斷言論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仍須以前後全文觀之，不應截取片段觀察；又言論究係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乃屬法律上之判斷，自不受當事人之主張拘束，先予以敘明。
　　⑵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觀該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1點），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係在抒發其受僱原告台欣公司職場之經驗，為主觀上之感受，而屬意見表達，原告雖稱原告吳嘉振並無說過「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等語，但原告吳嘉振自承曾說過相似之言論，並非被告憑空捏造，且如上述，被告是為表達其對於職場環境之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之問題，縱被告以諷刺、詼諧之方式，擅自解讀原告吳嘉振之言論，而令原告不悅，被告之行為亦難謂有何不法。
　　⑶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觀其原文（附表一第2點），乃以原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事實經過為基礎，對於原告吳嘉振管理員工方式及態度等可受公評之事，就其個人認知為其主觀上之評論，亦屬意見表達；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未曾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但依原告所提出原告吳嘉振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29頁），以及被告所提出其與前同事薛宗榮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吳嘉振確曾使用「外勞」乙詞，且被告係於109至110年間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迄被告張貼前開言論，已有二、三年，亦難苛求被告所述場景與實際發生者完全相符，難謂被告所述原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情況，非屬事實；至於其餘被告指摘原告吳嘉振指派員工做事「語帶嚴厲」之態度，則係主觀意見，而被告並非使用偏激之言詞為表達，仍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⑷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被告「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部分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而被告就原約定試用期過後調薪1,000元，原告台欣公司於試用期滿，並未為其調薪乙情，業已提出錄取通知之電子郵件、員工薪資條為憑（見本院卷第111至115頁、第119至125頁），可見被告此部分之言論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有與被告面談，被告已有同意以原工資及職位留任，然此並無礙於原告台欣公司未為被告依錄取通知所給條件調整工資之事實；另外，被告「『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之言論，則是被告對於原告台欣公司調薪之動機及原因表達自己之見解，而屬主觀價值判斷範疇，原告雖稱被告所述與基本工資調整之時間、幅度均不符，被告未盡其查證義務云云，惟價值判斷並無對錯，況110年基本工資確有調漲基本工資（見本院卷第229頁），被告所述亦屬合理之評論；另外觀被告此部分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3點），應係在表達原告台欣公司未依錄取通知書所約定勞動條件予以敘薪之不滿，故被告未提後續幾次加薪部分，也難認為此部分言論是故意隱匿對原告有利之事實，而專以毀損原告名譽、信用為目的所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區，張貼附表二之言論，足以貶低原告二人之社會評價，惟被告所張貼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者，並非不實，為意見表達者，並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亦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為目的，而為善意適當之言論，均屬言論自由之範疇，被告之行為，並無不法，而不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及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張貼之留言
		1.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2.我永遠記得那天開工，老闆在所有員工家人面前和藹可親，呈現欣欣向榮的氣氛，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
3.老闆成本控管優良，一分貨不能給兩分錢，當年的我懵懵懂懂、初入社會，僅領27K。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我悻悻然上前與人資理論，隨後老闆與我面談：「對於試用期我是不太認同的，一個新人在試用期過後不一定能勝任該份職務，公司有公司的考量，不能輕易就調整薪資。」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







 
附表二：原告主張侵權之言論 
		發文處：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處，發文日期：113年8月

		




		編號

		留言內容



		１

		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２

		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



		３

		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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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明燈  



原      告  吳嘉振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楊宗儒律師

被      告  廖彥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等連帶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吳嘉振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二人新台幣（下同）94,500元，由原告二人刊登勝訴啟事，以高24公分、寬35公分之篇幅刊登於自由時報彰投版之新聞版，為期3日；⑵被告應給付原告吳嘉振30萬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⑷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自民國（下同）109年11月15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止，任職於原告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台新公司），擔任品保部之品保助理乙職，原告吳嘉振為原告台欣公司法定代理人吳明燈之子，於被告任職時，擔任品保部之部門經理。原告台欣公司之員工於113年10月左右，發現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其中，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將原告吳嘉振塑造為告誡勞工不能出頭、過於表現、出頭就會吃土，藉此打壓員工意志的老闆形象，亦使他人認為原告台欣公司有不尊重勞工階層、打壓員工意志之公司形象；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致使他人誤以為原告吳嘉振對外國員工歧視、毫不尊重之人，亦使他人認為員工台欣公司為一歧視外國員工、不尊重外國員工之公司；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將原告台欣公司描述為對員工無誠信及苛刻員工、不加薪之公司，已重創原告台欣公司之評價，該留言侵害原告二人之權益甚鉅。而附表二之言論，屬事實陳述，非意見表達，然被告所述均非事實。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三）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部分，是不實陳述、曲解原告吳嘉振勉勵員工「工字要出頭，就會變成土，才能腳踏實地」之原話，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原告吳嘉振為被告任職時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且原告吳嘉振以陳明曾多次於公司分享前段文字予員工，原告台欣公司之同仁、下屬、甚或離職員工均曾聽聞原告吳嘉振分享，縱未聽聞者亦可能由其他同事口中得知，故原告公司同仁、員工、下屬均可能推知被告所指之老闆為原告吳嘉振。否認曾有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言論，原告吳嘉振斷不可能將長年引以為鑑、鼓勵員工之用語，用來打壓員工，被告辯稱原告吳嘉振說此語之情景，顯非合常理。且被告於GOOGLE評論之言論為「吃土了」，卻答辯原告吳嘉振之原話為「土土土」，兩者意思不同，何者才為原告吳嘉振之原話，亦證被告之答辯不可採。

（四）又被告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部分，被告雖辯稱其言論未指明原告吳嘉振，但如上述，被告此言論明顯係指當時擔任被告所屬品保部門之最高主管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極為重視對人之稱呼，且深知外勞有貶低外籍移工之意，絕不會以此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能記住每位外籍移工之名字，均以姓名稱呼，況被告稱原告吳嘉振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與其附表二編號2「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間之程度，已有不同，被告稱原告吳嘉振以「外勞」一詞對外國員工頤指氣使等情，絕非事實，被告顯係捏造事實。

（五）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部分，原告台欣公司雖有於錄取通知電子郵件中，表示試用期通過將調整工資及職務，然被告於109年11月30日試用期滿，被告直屬主管品保課稽核組組長許鋕達及部門主管原告吳嘉振對其試用期表現進行考核，其等雖認為被告現場經驗不足及標準程序研讀少，對於稽核及客戶應對無法有效處理等狀況尚不符所需，但仍決定繼續任用被告，只薪資暫不調整，原告吳嘉振確實有與被告面談，但談話內容亦僅為通知其雖通過試用期，然其主管評鑑未到，表現並未被主管認同，正式聘用薪資亦不會調整等語，被告當下亦已知悉且同意雖試用期通過，但因工作能力未達公司要求，故不予調整工資及職位之事實，且面談當日，被告本有意離職，但經原告慰留並提出繼續留下學習或轉換其他部門嘗試學習，被告考量後即同意不調整工資及職位，留任原部門學習，原告台欣公司與被告已有就勞動條件達成「維持工資27,000元、工程助理職等」之合意，原告台欣公司不受錄取通知書之拘束。另就薪資調整，原告台欣公司確實有因被告之工作表現，主動調整被告之工資，但與政府調整基本工資無關，可由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知悉，被告此部分言論屬事實陳述，自當盡合理查證義務，況政府何時調薪及調幅無任何查證之困難卻捏造「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之不實事實；再被告之工資自110年3月1日調整為28,000元後，又分別於110年5月1日調整為3萬元、110年8月1日調整為33,000元，被告故意不將其多次加薪之事實提出，反強調唯一一次加薪是因政府基本工資調漲使然。被告之言論不僅未予合理查證且有意隱匿有利於原告之事實，自應就其所致原告名譽損害，負侵權行為責任。

（六）被告附表二之言論，均屬事實上之陳述，而非意見之表達，至於其餘內容，均非原告主張侵權行為之範疇，與本件侵權事實無涉。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113年8月間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法性，毋須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且此係針對110年5月某日，原告吳嘉振巡視時，恰巧碰見被告與新任同事陳柏丞巡視公司產品、檢查壓力容器外觀缺陷，而詢問被告及同事工作進度，被告報告後，原告吳嘉振以石筆書寫「工」字，且以諷刺之語調稱，「工不能出頭，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出頭就會變土，就會土土土。」，確實發生之事實為發表，原告也自承曾與員工分享類似的內容，被告之言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再觀言論內容，亦非以侵害他人名譽為目的。

（三）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被告並未指稱是原告吳嘉振所述，另被告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期間，時常親見親聞原告吳嘉振稱外籍移工為外勞，並非捏造，有伊所提與前同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另依原告所提伊與原告吳嘉振間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吳嘉振確實會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原告吳嘉振稱其不會以外勞一詞稱呼員工，與事實不符，故難認被告此部分之言論有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

（四）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原告台欣公司於109年8月29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錄取品保部門職位，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工資每月27,000元，試用期滿調整為30,000元，職位為副工程師，被告109年11月試用期滿後，經原告台欣公司正式聘用，惟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約調整被告之工資及職位，工資仍維持每月27,000元。原告雖稱有於109年12月下旬與被告面談，被告同意暫時不予調整薪資云云，並非事實，實際上被告是於110年1月份收到109年12月份之薪資單時，方得知原告台欣公司並未依當初錄取通知書調整薪資及職位，被告於110年1月18日向人資主管反映，然並未獲任何回應，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乃屬真實陳述。至於勞動部確實於110年1月1日有調整基本工資，縱調整金額與被告所述有些微落差，然被告並非明知不實而惡意捏造。而被告離職後，覺得在原告台欣公司受有不公平對待，故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為附表二編號3的言論，該言論所述並非惡意指摘，且該等言論為可受公評之適當言論，並無妨害原告之名譽。另「……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乃被告主觀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

（五）另外，被告附表一之留言中，「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之言論，均屬被告主觀意見，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且該言論指摘乃可受公評之事，原告亦可發文反駁。

（六）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所為之留言，均未指明原告吳嘉振，原告吳嘉振之名譽自無受有損害，另若認原告台欣公司名譽因此受有損害，原告應舉證受損害之數額。

（七）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以現金或等值之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有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張貼如附表一所示之留言等事實，業據其等提出前開留言截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等主張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侵害原告二人之名譽權，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侵害原告台欣公司之名譽權，被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而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64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尊重及最大限度之維護，俾人民得以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實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而名譽係開放概念，一人行使言論自由是否因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構成不法，應依法益權衡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03號判決判決意旨參照）；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倘就事實陳述之言論，經合理查證，且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縱事後證明所言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倘依行為人所舉客觀事證，足認於發表該言論當時，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亦同；而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善意，係指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或以侵害他人感情名譽為目的之謂。

（四）經查：本件被告對於在任何人均得以閱覽之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中，張貼之如附表一之言論一事雖不爭執，惟辯稱其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所發表之留言，乃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而發表，且均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亦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不具違法性，且附表二編號1、2之言論，並未指明老闆為原告吳嘉振，不足以侵害原告吳嘉振之名譽等語，經查：

　　⑴原告等雖主張其起訴僅主張被告附表二之言論，侵害其等之名譽權，附表二之言論均為事實之陳述云云，惟判斷言論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仍須以前後全文觀之，不應截取片段觀察；又言論究係屬「事實陳述」或為「意見表達」，乃屬法律上之判斷，自不受當事人之主張拘束，先予以敘明。

　　⑵附表二編號1之言論，觀該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1點），被告此部分之言論係在抒發其受僱原告台欣公司職場之經驗，為主觀上之感受，而屬意見表達，原告雖稱原告吳嘉振並無說過「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等語，但原告吳嘉振自承曾說過相似之言論，並非被告憑空捏造，且如上述，被告是為表達其對於職場環境之主觀感受，並無真實與否之問題，縱被告以諷刺、詼諧之方式，擅自解讀原告吳嘉振之言論，而令原告不悅，被告之行為亦難謂有何不法。

　　⑶附表二編號2之言論，觀其原文（附表一第2點），乃以原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事實經過為基礎，對於原告吳嘉振管理員工方式及態度等可受公評之事，就其個人認知為其主觀上之評論，亦屬意見表達；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未曾以「外勞」稱呼外籍移工，但依原告所提出原告吳嘉振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29頁），以及被告所提出其與前同事薛宗榮之LINE對話記錄擷圖（見本院卷第145頁），原告吳嘉振確曾使用「外勞」乙詞，且被告係於109至110年間任職於原告台欣公司，迄被告張貼前開言論，已有二、三年，亦難苛求被告所述場景與實際發生者完全相符，難謂被告所述原告吳嘉振指揮員工做事之情況，非屬事實；至於其餘被告指摘原告吳嘉振指派員工做事「語帶嚴厲」之態度，則係主觀意見，而被告並非使用偏激之言詞為表達，仍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⑷附表二編號3之言論，被告「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部分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而被告就原約定試用期過後調薪1,000元，原告台欣公司於試用期滿，並未為其調薪乙情，業已提出錄取通知之電子郵件、員工薪資條為憑（見本院卷第111至115頁、第119至125頁），可見被告此部分之言論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原告吳嘉振有與被告面談，被告已有同意以原工資及職位留任，然此並無礙於原告台欣公司未為被告依錄取通知所給條件調整工資之事實；另外，被告「『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之言論，則是被告對於原告台欣公司調薪之動機及原因表達自己之見解，而屬主觀價值判斷範疇，原告雖稱被告所述與基本工資調整之時間、幅度均不符，被告未盡其查證義務云云，惟價值判斷並無對錯，況110年基本工資確有調漲基本工資（見本院卷第229頁），被告所述亦屬合理之評論；另外觀被告此部分言論之原文（附表一第3點），應係在表達原告台欣公司未依錄取通知書所約定勞動條件予以敘薪之不滿，故被告未提後續幾次加薪部分，也難認為此部分言論是故意隱匿對原告有利之事實，而專以毀損原告名譽、信用為目的所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區，張貼附表二之言論，足以貶低原告二人之社會評價，惟被告所張貼之言論，為事實陳述者，並非不實，為意見表達者，並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亦非專以毀損他人名譽、信用為目的，而為善意適當之言論，均屬言論自由之範疇，被告之行為，並無不法，而不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及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均無理由。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及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請求被告負擔94,500元之費用，由原告將勝訴啟事刊登於自由時報以回復名譽，並賠償原告吳嘉振3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五、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被告於原告台欣公司GOOGLE評論張貼之留言

1.一生一次的體驗，最適合新鮮人磨練的工作場所。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2.我永遠記得那天開工，老闆在所有員工家人面前和藹可親，呈現欣欣向榮的氣氛，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沒錯！這就是傳產老闆應有的樣子，對外笑容可掬，對內必須意氣風發，這才是一個模範老闆。 3.老闆成本控管優良，一分貨不能給兩分錢，當年的我懵懵懂懂、初入社會，僅領27K。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我悻悻然上前與人資理論，隨後老闆與我面談：「對於試用期我是不太認同的，一個新人在試用期過後不一定能勝任該份職務，公司有公司的考量，不能輕易就調整薪資。」我認為非常合理，今天若我是老闆，我怎麼可能給一個大學生畢業的加薪？加上今天我在地方上也生活20年了，我若是為了僅僅一千元的差額斤斤計較，這種事情傳出去，可是會打壞我本人的名聲，總要留點給人打聽。「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普天同慶，皇城一片和氣。 

 

附表二：原告主張侵權之言論 

發文處：原告台欣公司之GOOGLE評論處，發文日期：113年8月  編號 留言內容 １ 我永遠記得老闆的教誨：「工不能出頭，因為出頭就會變成土，就會吃土了。」 ２ 下一秒語帶嚴厲：「外勞！過來！幫忙搬東西啊！」 ３ 9月入職談定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調整1千，到了12月發薪資仍是維持27……「戲棚下站久就是我的」這句話是正確的！隔年三月政府還我一份公道！基本薪資上調1千，因此公司與政府同調，一起調整1千……。 





